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完善就學協助機制實施要點 

111.6.15 本校 110 學年度第 4 次學生事務會議訂定 

112.3.29 本校 111 學年度第 3 次學生事務會議訂定 

一、依據 

依據教育部頒「技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就學協助機制，

有效促進社會流動」，爰訂定本要點據以實施。 

二、目的 

為協助經濟環境不利學生安心學習，促進階層流動，建立輔導機制與學習獎勵。 

三、輔導補助與學習獎勵申請對象 

(一) 具學雜費減免之下列身份(以下統稱學雜費減免) 

1. 低收入戶學生 

2. 中低收入戶學生 

3.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4. 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孫子女 

5. 原住民學生 

(二) 具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補助資格者(以下簡稱弱勢助學)。 

(三) 懷孕學生、扶養未滿 3 歲子女之學生(以下統稱懷孕或撫養)。 

(四) 因故未能申請縣市政府社會局開立之低收、中低收或其他經濟不利證明，但有經濟

困難事實或存有其他重大因素影響經濟，給予本校經濟困難事實身分輔導，予以本

機制募款學習激勵金之半額補助(以下簡稱經濟困難事實)。 

1. 提供下列資料查證困難事實 

(1) 前年度全戶綜合所得稅納稅證明，並經查家庭人口每月分配生活費新台幣 1 萬

8,000 元以下。 

(2) 6 個月內全戶財產清單，並經查動產、不動產總額新台幣 600 萬元以下。 

(3) 如有短期或臨時特殊因素嚴重影響課業致休退學情況者，無法立即變現之不

動產可不列計。(如有多人持分之土地房屋、畸零地、產權複雜或暫為公共租

用情形、道路。) 

2. 具下列身分者可優先考量 

(1) 三代家庭無人上大學 

(2) 新住民子女 

(3) 原住民學生 

3. 本校經濟困難輔導身分須每年度提出申請進行。 

四、輔導補助與學習獎勵內容 
輔導機制 補助內容 補助金額說明 

就業競爭激勵 專題、論文、作品於全國競賽獲獎、刊出、發表

獎勵 依名次獎勵 



參加母語與第二外語課程獎勵 依補助金額表 
母語與英日語檢定報名費補助 實支實銷 
母語與英日語證照考取獎勵 依補助金額表 
參展、研習之門票、專題、實驗、畢製、考照等

材料補助費用 實支實銷 

自主學習與成績

進步激勵 

每月完成在家自主學習紀錄獎勵生活補助 每月核發 
課後留守自習每月獎勵生活補助 每月核發 
自主學習成績進步獎勵 依補助金額表 
建立自主學習讀書會補助費用 依補助金額表 
參展、研習之門票、專業科目書籍、專業及第二

語校外課程補助費用 實支實銷 

專業輔導激勵 參加專業輔導、證照輔導、跨領域培養、基本能

力培養之課程、學程、工作坊獎勵 依補助金額表 

補救教學與成績

進步激勵 
補救教學成績通過獎勵 依補助金額表 
補救教學下學期成績進步獎勵 依補助金額表 

完善就學安心學

習激勵 資源教室特教輔導獎勵 依補助金額表 

(一) 成績進步標準： 

1. 原班成績排名 4 名以後，進步一名以上，或學期成績進步 5% 

2. 班成績排名 3~1 名，保持學期成績在 90 分以上。 

3. 或有其他學習成果表現(專題/畢製/實習/獲獎)，提出相關證明。 

(二) 獎勵課程條件：畢業門檻外，不計畢業學分且對就業、升學、國考有實質助益之

課程活動，且課程無對價之關係，例如勞動服務、小老師等。 

(三) 補助金額表：每年度依照募款金額與教育部經費核定，調整與訂定。 

(四) 申請方式 

申請學習激勵金各項獎勵與補助申請，依照下列規定提出申請： 

1. 身分證明：學雜費減免與弱勢助學，由生活輔導組提供名單製表核對。 

2. 其他申請身分證明：經濟困難事實，向學生事務處申請審查申請資格。懷孕學生、

扶養未滿 3 歲子女之學生，於申請學習激勵金，出具孕婦健康手冊、國民身分證影

本或戶籍謄本。 

3. 課程與證照獎勵佐證：提出參加課程全勤證明、獲獎及考照證明。 

4. 學習費用補助佐證：提供完成規定之活動證明、發票收據，實支實銷。 

5. 學習獎勵須全勤參加輔導機制得予核發，輔導機制最久期限為申請時間往前追溯一學期。 

6. 證照考照獎勵若已獲其他經費獎助，不得重複申請本激勵金獎助。 

7. 申請須簽切結書，經查虛報身分資格、資料造假等，將全數追回補獎勵金額，並

檢討責任過失。 

8. 每學期每位學生最高可申請金額新台幣 10 萬元為原則。 

9. 年度預算用罄時，得以停止申請補助。 



10. 申請日期依教育部核定計畫之規定辦理，另由學生事務處公告。 

(五) 學習激勵金審核及核發 

1. 學雜費減免、弱勢助學、懷孕或撫養、經濟困難事實等經濟不利學生製表、造冊，

作為名單依據。 

2. 依特定輔導機制辦理時程，核對上開名單，經承辦初審資料完整，檢送學生事務處

核定後核發，申請與審查資料，存檔備查。 

五、考生參加大學個人申請入學及四技二專甄選入學第二階段甄試 

(一) 補助對象： 

1. 具學雜費減免之下列身份 

(1) 低收入戶學生 

(2) 低收入戶學生 

(3)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4) 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孫子女 

(5) 原住民學生 

2. 懷孕學生、扶養未滿 3 歲子女之學生。 

3. 經高中職輔導之對象並提供本校之名單。 

(二) 補助內容： 

補助項目 補助內容 補助金額 

申請入學與二階甄試交通費(含離島) 考生實支實銷大眾運輸交通費 1,500 元 

申請入學與二階甄試住宿費 符合偏鄉/離島資格實支實銷住宿費 3,000 元 

1. 交通費補助：須檢附票據，上限 1,500 元內實報實銷。交通費補助範圍含國道客運、

台鐵、高鐵、航運等大眾運輸系統。不得補助家長陪同交通費用、學生乘坐汽機車

等個人交通工具燃料費用。 

2. 住宿費補助：須檢附票據，上限 3,000 元內實報實銷。住宿費以指定公告之考試日

期前後兩天內發票收據為限。 

六、本計畫之教師鐘點、指導、輔導費用由高教深耕計畫主冊支應，已申請鐘點費之課程不

另支應經費。補助金額視高教深耕計畫主冊經費核定之增減予以調整。 

七、本實施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學生事務處簽請校長核定後另行通知。 

八、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